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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6/2021_2022__E5_B1_B1_

E8_A5_BF_E5_8C_BB_E7_c73_116619.htm 根据教育部《关于

做好2006年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及《关于加强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

际，为做好2006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复试工作，特

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复试原则 1、坚持科学选拔。积极探

索并遵循高层次专业人才选拔规律，采用多样化的考察方式

，确保生源质量。 2、坚持公平公正。做到政策透明、程序

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3

、坚持全面考察，突出重点。在对考生德智体等各方面全面

考察基础上，突出对专业素质、实践能力及创新精神等方面

的考核。 4、坚持客观评价。业务课考核成绩应量化，综合

素质考核也应有较明确的等次结果。 5、坚持以人为本，增

强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 二、复试目的 对初试成绩达到

复试基本要求的考生，着重考查了解其综合应用所学专业知

识的熟练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精神；并

审核考生是否有培养前途。 三、复试组织管理 1、成立学校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教育部规定，我校成立由主

管校长任组长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复试工作

的领导和统筹管理，制订复试工作办法，组织协调有关部门

及人员开展复试的各项工作。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程牛亮 

副组长：顾昭明 郑建中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斌全 

王英元 牛 侨 卢 莉 李青山 李荣山 李建丁 李亚蕊 刘越泽 刘保

江 吴毓秀 陈利平 孟小平 张并生 景 雅 2、成立院（系）研究



生招生复试工作小组。各院（系）负责研究生工作的院长（

系主任）担任组长，负责制定本院（系）复试工作具体方案

，指导各学科、专业成立复试小组完成复试（面试）工作的

具体实施。 3、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校研究生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对复试过程的公平、公正和复试结果全面负

责，完善对复试工作过程的监督，严肃处理违纪违规事件。

4、实行监督制度和巡视制度。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要对复试

工作进行全面、有效监督，选派专门人员到复试现场巡视和

监察。 5、实行复议制度。保证投诉、申诉和监督渠道的畅

通，及时解决有关问题。 四、资格审查 初试合格的考生在接

到复试通知后，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可证明自己符合本年度

报考资格的各种背景材料。 1、本人大学成绩单（加盖所在

单位或教务部门公章）； 2、政审表，由考生在研招办领取

或山西医科大学网站下载。政审表须由考生所在单位党组织

填写，应说明考生政治表现、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签盖公

章后直接寄送山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3、非应届

本科毕业生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签章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

及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和复印件； 4、应届生所在学校教务

部门签章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 5、能够证明考生科研或业

务能力的论文或科研成果等其它材料。 推荐免试生不再参加

复试，但需参加资格复审和体格检查，并由教务部门或所在

院（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完成本科培养方案规定的

所有课程及实践环节，必修课及公共课程没有出现不及格；

2、至资格复审前未受到任何纪律处分。 规定时间： 4月10

日14日 五、复试名单的确定 以考生所报考学科、专业的导师

姓名排序，以考生的初试总成绩加权专业课成绩（初试成绩 



专业课成绩×30%）后排出名次，根据生源情况以1：1-2比例

安排复试，经报主管校长审定后，由研究生部向有关院（系

）提供复试名单及考生报考材料。 六、复试方式和内容 复试

工作包括专业课考试、外语听力口语测试、同等学力加试和

导师组面试等环节，由研究生部统一部署，各有关院（系）

具体组织实施。 1、专业课考试：是考核考生专业知识和技

能及是否有培养前途的必要环节，由研究生部统一组织完成

。考试方式：笔试，时间3小时，满分值100分。 考试时间：4

月14日14：30－17：45 （具体科目场次另行通知） 地点：另

行通知。 2、外语听力口语测试：其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参

考依据，由研究生部统一组织完成。 共分两部分： （1）听

力测试：播放听力录音，根据提问做出答案选择。考试时间

： 4月14日14：30-14：45（与专业课考试同堂进行） （2）口

语测试：包括考生自我介绍、就某一情景或短文进行对话。

每生测试时间不少于15分钟。测试时间：4月15日－16日；地

点：外语教学部 3、同等学力（包括成人应届本科毕业生）

加试：需参加与所报考专业相关的两门本科主干课程的加试

，由研究生部统一组织完成。考生须于4月14日前将准备加试

的科目报研招办。考试方式：笔试。 加试时间：4月15日上

午8：00－12：00； 地点：另行通知 对上述各种考试均进行

划线，对不达规定标准的考生，原则上不予投档及录取，但

对在本职工作、科研工作等各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考生，经

导师组面试后认为尚有培养前途，可建议录取，但只能列入

计划外招生，且按规定收缴培养费。 4、面试：可采用口试

、笔试、技能操作等一种或几种方式。各学科、专业的研究

生指导教师组成5人以上面试小组对所提供的初试合格考生的



报考材料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审核，以考生初试成绩为主要依

据，结合外语口语、专业课考试和面试情况，由复试小组评

议，提出录取意见。具体安排如下： （1）复试科目、复试

形式和复试内容：由学科（教研室）负责人确定；每生面试

时间一般不少于20分钟；复试小组应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

进行现场记录，并妥存备查；同一学科、专业各复试小组的

面试方式、时间、试题难度和成绩评定标准原则上应统一。 

（2）面试时间：4月 19日－26日 ，各有关院（系）要在此期

间妥善安排面试工作，并由专人按照考生报考登记表中“考

生联系方式”直接提前通知考生，尤其要保证外地考生来并

时间。注意：各院（系）须将面试时间报研招办备案，研招

办不再负责逐一通知考生复试时间；教学医院或外单位兼职

导师可由导师直接通知或上报研招办通知。 （3）面试地点

：各二级院（系）指定。 （4）复试结果与评语： a、应记述

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的掌握程度，利用

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

的了解以及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b、外语听说写能力。 c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d、人文素养、举止和礼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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